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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简 称 全 称

本所 指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大业股份/上市公司 指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指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标的企业 指 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交易标的、拟购买

资产
指 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

大资产购买
指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交易对价 指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

交易对方、管理人 指
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一家公司管理人，为国浩律师

（济南）事务所

胜通钢帘线 指 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

胜通机械 指 山东胜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胜通进出口 指 山东胜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汇通贸易 指 东营市汇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胜通集团 指 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胜通集团等十一家公司 指

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山东胜

通化工有限公司、山东胜通光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胜通非

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东营市胜通电力设备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胜通建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东营市垦利区黄河汇缘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山东胜通进出口有限公司、山东胜通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和东营市汇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十一家公司

东营中院 指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重整投资协议》 指 附条件生效的《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等重整投资协议》

《合并重整计划》 指 《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一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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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金证券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华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报告书》 指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审计报告》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21）

第 030014 号《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模拟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

《审阅报告》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阅字（2021）

第 030005 号《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书》

《评估报告》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21]第 818

号《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模拟

合并口径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章程》 指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法律意见书》

《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报告期 指 指 2019 年度、2020 年度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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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法律意见书

德和衡证律意见（2021）第059号

致：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接受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

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以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大业股份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材料、副本

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上述文件和证言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和印章真实；复印件

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

产评估等其他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验资

报告中的数据或结论时，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的保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

上报，并且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若干规定》、《律师事务

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了充分的查验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等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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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以分期支付现金 170,000.00 万元的方式收购胜通集团合并破产重整中

的钢帘线板块，包含胜通钢帘线、胜通机械、胜通进出口和汇通贸易等 4家公司，其中，胜通钢帘

线是生产主体，胜通机械、胜通进出口、汇通贸易系胜通钢帘线的配套公司。为理顺钢帘线板块的

组织架构，适应未来经营管理需要，同时兼顾股权交割的便利性，胜通钢帘线等 4家公司已进行股

权架构调整，即由胜通集团分别直接持有胜通钢帘线等 4 家 100%的股权变更为胜通集团持有胜通

钢帘线 100%的股权、胜通钢帘线分别直接持有胜通机械等 3家公司 100%的股权。因此，本次交易

的标的资产为胜通钢帘线 100%股权。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未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100%

股权。

(二)本次重组的具体方案

1、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管理人。

2、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根据东营中院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作出的

(2019)鲁 05 破 36-46 号之五民事裁定书，标的公司的股东已不享有对标的公司的任何股东权益，

标的公司的股权由管理人管理。

3、标的资产作价依据及交易对价

依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 100%

的评估值为 204,320.35 万元。参照评估值，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最终

确定为人民币 17 亿元。

4、对价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公司拟全部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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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交付交易保证金 20,000.00 万元，待《重整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生效之

后，后续款项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1）在 2021 年 4 月 20 日前，公司向管理人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30,000 万元（含重

整保证金 20,000.00 万元）。

（2）在 2021 年 6 月 20 日前，公司再向上述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30,000.00 万元。

（3）在 2021 年 9 月 20 日前，公司再向上述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30,000.00 万元。

（4）在 2022 年 4 月 20 日前，公司向上述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80,000.00 万元。

5、员工安置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股权，不涉及标的公司员工的劳动关系的变更。

6、标的资产权属转移及违约责任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公司支付重整保证金人民币 2 亿元后，管理

人即将标的公司的经营权移交给公司。公司支付完毕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管理人即将标的公司的

股权转让至公司名下。《重整投资协议》对本次交易所涉交易双方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交易双方

中任何一方违反交易协议下的约定，均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违

约责任。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总投资价款确定为人民币 17 亿元。根据《审计报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胜通钢帘线的资产总额为 16.15 亿元，净资产为 14.87 亿元。根据《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标的公司资产总额以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

乘积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标的公司的净资产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

乘积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因此，胜通钢帘线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应以成交金额 17 亿

元为准。根据中兴华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21）第 030125 号《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合

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大业股份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资产总额为 52.97 亿

元，净资产为 17.61 亿元。胜通钢帘线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占大业股份资产总额与净资产的比例分

别为 32.09%、96.53%。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已达到重大资产重组的

标准。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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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业股份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本次交易的相关方包括：大业股份和本次重组的交易对象及标的公司出资人

（一）大业股份

大业股份为本次交易目标资产的购买方。

1、基本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根据大业股份最新的《营业执照》、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本

所经办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查询结果，大

业股份的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大业股份提供的《持有人名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及比

公司名称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603278

股票简称 大业股份

成立日期 2003-11-24

股票上市日期 2017-11-13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00758260017E

住所 诸城市朱诸路北辛经济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窦勇

注册资本 28992.78 万元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生产、销售轮胎钢丝、胶管钢丝、钢丝帘线、铝包

钢丝、钢丝绳、钢钉、铝制品、冶金轧辊及配件、纺织机械及配件、汽车配件、摩托车

配件；喷涂、金属表面处理、硬化、防腐（以上项目须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运营）；

销售钢材、线材、铝型材；货物进出口业务；太阳能项目的投资、建设、生产及电力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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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窦勇 111,384,000.00 38.42

2 窦宝森 61,898,440.00 21.35

3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909,100.00 5.83

4 郑红霞 7,280,000.00 2.51

5 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 4,930,000.00 1.70

6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180,500.00 1.10

7 淄博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337,100.00 0.81

8 李庆峰 1,104,182.00 0.38

9 李苓 994,900.00 0.34

10 南昌红土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26,680.00 0.32

2、主要历史沿革

（1）大业股份前身大业有限的股权变更及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的股本设置

经核查，大业股份系由大业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大业有限的历次股权变更均

履行了合法程序，股权合法、有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经各发起人签署发起人协议及公司

章程对股本进行了实缴和确认，并办理了验资手续和工商登记手续。大业股份设立时的股权设置和

股本结构合法有效，不存在股权确认方面的法律风险。

（2）大业股份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的股本变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大业股份设立后，公司历次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①2011 年 4 月，大业股份第一次增资

2011 年 4 月 6 日，大业股份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

并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200万元的议案》，将公司注册资本由9,800万元增加到12,000万元，

实收资本相应变更为 12,000 万元。

2011 年 4 月 6 日，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青岛汉

河远大投资有限公司、南昌红土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青岛融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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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窦勇、窦宝森、郑洪霞签署《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合同书》，

协议约定，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青岛汉河远大投资有

限公司、南昌红土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青岛融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东尚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向大业股份投入 2,200.00 万元，协议对投资前提、投资方案等作出约定。

2011 年 4 月 23 日，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2011）汇所验字第 2-004 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1 年 4 月 21 日止，大业股份已收到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淄博

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青岛汉河远大投资有限公司、南昌红土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融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东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

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2,200 万元整。变更后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实收资本 12,000

万元。

2011 年 4 月 25 日，大业股份取得潍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②2012 年 8 月，大业股份股份转让

2012 年 8 月 22 日，窦宝森与王金魁、王金武等 75 名自然人签署《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窦宝森向王金魁、王金武等 75 人以每股 5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共计 297.7 万股，占公司全部股份数的 2.4809%。

③2012 年 9 月，大业股份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2 年 9 月 17 日，大业股份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以公司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 12,00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3,600 万元向截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在公司名册中的股东按照每 10 股转增 3股比例转增股本，每股面值 1元，转增后股本

总额为 15,600 万股。

2012 年 9 月 18 日，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2012）汇所验字第 2-001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2012 年 9 月 17 日止，大业股份已将资本公积 3,600 万元转增股本。

2012 年 9 月 21 日，大业股份取得潍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④2013 年 5 月至 2014 年 9 月，大业股份变更情况

2013 年 5 月-2014 年 9 月期间，公司股东岳田、张连钰、蔡新杰、耿汝溪、郑文祥、卢建刚、

王晨刚、宋梅将各自所持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窦宝森，股东王金魁、肖桂兰将其所持股份部分转让

给窦宝森，股东青岛汉河远大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

司。上述股权转让各方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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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2016 年 6 月份，大业股份变更

2016 年 6 月 30 日，青岛融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郑洪霞签订《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青岛融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大业股份的 2,600,000

股股权以每股 5.077 元的价格转让给郑洪霞，股权转让价款为 13,200,000 元，窦勇、窦宝森及其

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3）大业股份发行股票并上市

①2017 年 10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80 号），核准大业股份公开发行不超过 5,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

②2017 年 11 月 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签发《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7〕417

号），同意大业股份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2017 年 11 月 13 日，大业股份 A股股票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公开交易，证券简称为“大业股份”，证券代码为“603278”。

③2017 年 12 月 4 日，潍坊市工商局为大业股份换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700758260017E

的《营业执照》。

（4）发行可转换债券及转股情况

2019 年 5 月 9 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00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5亿元可转换债券，每张面

值 100 元，共计 500 万张。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28,992.78 万股。

2020 年 1 月 8 日，公司发布《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变

动公告》，报告显示，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共有 17,000 元“大业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1,345 股，占“大业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5%。本次可转

债转股后，公司总股本为 28,992.9145 万股。

2020 年 4 月 7 日，公司发布《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变

动公告》，报告显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 42,000 元，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3,333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1%。本次可转债转

股后，公司总股本为 28,993.2478 万股。

2020 年 7 月 2 日，公司发布《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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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公告》，报告显示，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 23,000 元，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476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2%。本次可转债转股

后，公司总股本为 28,993.2954 万股。

2020 年 10 月 9 日，公司发布《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变

动公告》，报告显示，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 9,000 元，因转

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721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2%。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大业转债”累计转股数 6,195 股，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份总数增加至

289,933,995 股。

3、大业股份合法存续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大业股份未出现《公司章程》、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应予解散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大业股份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公司章程》及法律、行政法规

之规定应予解散的情形；大业股份股票依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存在依法应予以终止交

易的情形；大业股份具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二）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管理人。

1.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3 月 15 日，东营中院分别裁定胜通钢帘线、胜通进出口、胜通机械和汇通贸易破产重

整，同时指定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担任上述公司的管理人。

2019 年 6 月 3 日，东营中院裁定胜通集团等十一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国浩律师（济南）事

务所继续担任管理人。

管理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70000493007728J

执业证号 23701199810000618

住所 济南市龙奥西路 1 号银丰财富广场 C 座 19、20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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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郑继法

组织形式 特殊的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1998.05.12

2.管理人的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同时指

定管理人。” 第二十四条规定，“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或者依法设立

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的实际

情况，可以在征询有关社会中介机构的意见后，指定该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

员担任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管理人：（一）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二）曾被

吊销相关专业执业证书；（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四）人民法院认为不宜担任管理人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规定，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一）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二）

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四）决定债务人的

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八）提议

召开债权人会议；（九）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法释（2007）8 号）第一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指定管理人。除企业破产法和本规定另有规定外，管理人应当从

管理人名册中指定。”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发布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关于印

发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管理办法（试行）和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单的通知》（鲁高法办[2016]97

号），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为一级管理人。

2019 年 3 月 15 日，东营中院分别裁定胜通钢帘线、胜通进出口、胜通机械和汇通贸易破产重

整，同时指定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担任上述公司的管理人。

2019 年 6 月 3 日，东营中院裁定胜通集团等十一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国浩律师（济南）事

务所继续担任管理人。

本所律师认为，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具备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资质，

不存在不得担任管理人的情形，经东营中院指定为标的公司管理人，具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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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的公司出资人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出资人为胜通集团

1.基本情况

2.历史沿革

（1）设立

1998 年 2 月 26 日，山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设立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函》（鲁体改函字[1998]9 号），批准由垦利县胜坨镇经贸办、山东胜通集团公司职工持股会、

东营市垦利县胜坨建筑安装公司、垦利石化总厂、垦利县新型电力器材厂、东营市东辰集团有限公

司等单位以发起设立的方式设立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483.50 万元。同日，山

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颁发《山东省股份有限公司批准证书》（鲁政股字[1998]6 号）。

胜通集团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出资金额 股权占比

山东胜通集团工会职工持股会 3,143.50 37.05%

东营市垦利县胜坨镇建筑安装公司 3,044.80 35.89%

公司名称 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4-1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500164881393C

住所 东营市垦利县胜坨镇

法定代表人 王秀生

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生产、销售轮胎钢丝、胶管钢丝、钢丝帘线、铝包

钢丝、钢丝绳、钢钉、铝制品、冶金轧辊及配件、纺织机械及配件、汽车配件、摩托车

配件；喷涂、金属表面处理、硬化、防腐（以上项目须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运营）；

销售钢材、线材、铝型材；货物进出口业务；太阳能项目的投资、建设、生产及电力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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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县胜坨镇经贸办 2,095.20 24.70%

垦利石化总厂 100.00 1.18%

东营市东辰集团有限公司 50.00 0.59%

垦利县新型电力器材厂 50.00 0.59%

合计 8,483.50 100%

（2）2006 年 5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6 年 5 月 13 日，胜通集团召开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发起人股东转

让其持有的股份。

2006 年 5 月 16 日，胜坨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对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调整请

示的批复》（胜政发[2006]26 号），同意胜通集团进行股权改革，法人股退出，发起人股东垦利石

化总厂、东营市东辰集团有限公司、垦利县新型电力器材厂、垦利县胜坨镇经贸办、山东胜通集团

工会职工持股会、东营市垦利县胜坨镇建筑安装公司，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山东胜通投资有限公

司和王秀生、刘安林等 13 人。

本次股份转让后胜通集团的股份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份额 股份占比

1 王秀生 1,950.15 22.99%

2 山东胜通投资有限公司 1,210.95 14.28%

3 刘安林 730.00 8.60%

4 王忠民 720.00 8.49%

5 王秀刚 489.00 5.76%

6 尚玉蔼 485.00 5.72%

7 尚炳林 484.00 5.71%

8 陈勇 483.00 5.69%

9 王增永 481.00 5.67%

10 孙学中 480.00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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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尚国勋 246.40 2.90%

12 王春祥 242.00 2.85%

13 王银河 242.00 2.85%

14 董本杰 240.00 2.83%

合计 8,483.50 100%

（3）2011 年 11 月，第一次增资

2011 年 11 月 3 日，胜通集团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8483.5 万元增加

到 24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股东王秀生以货币方式实缴，其他股东无异议，并放弃优先增资权。

本次增资后胜通集团的股份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份额 股份占比

1 王秀生 17,466.65 72.78%

2 山东胜通投资有限公司 1,210.95 5.05%

3 刘安林 730.00 3.04%

4 王忠民 720.00 3.00%

5 王秀刚 489.00 2.04%

6 尚玉蔼 485.00 2.02%

7 尚炳林 484.00 2.02%

8 陈勇 483.00 2.01%

9 王增永 481.00 2.00%

10 孙学中 480.00 2.00%

11 尚国勋 246.40 1.03%

12 王春祥 242.00 1.01%

13 王银河 242.00 1.01%

14 董本杰 240.00 1.00%

合计 24,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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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4 年 5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5 月 19 日，胜通集团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就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修改公

司章程。

2014 年 5 月 20 日，王秀生分别与新增股东张茂强、张延涛及其他 10 名自然人股东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王秀生合计转让胜通集团 12,000 万股股份；山东胜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与王银河、董

本杰以及王秀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合计转让胜通集团 250 万股股份；尚炳林与山东胜通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胜通集团 4万股股份转让给山东胜通投资有限公司；尚国勋与山东胜通

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胜通集团 246.4 万股股份转让给山东胜通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股份转让后，胜通集团股份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份额 股份占比

1 王秀生 5,476.65 22.82%

2 刘安林 2,080.00 8.67%

3 王忠民 2,070.00 8.63%

4 王秀刚 1,489.00 6.20%

5 陈勇 1,483.00 6.18%

6 王增永 1,481.00 6.17%

7 尚炳林 1,480.00 6.17%

8 王银河 1,362.00 5.68%

9 董本杰 1,360.00 5.67%

10 山东胜通投资有限公司 1,211.35 5.05%

11 王春祥 1,142.00 4.76%

12 张茂强 800.00 3.33%

13 张延涛 800.00 3.33%

14 郭军 800.00 3.33%

15 尚玉蔼 485.00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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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孙学中 480.00 2.00%

合计 24,000.00 100%

⑤2016 年 3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3 月 14 日，孙学中分别与王银河、董本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孙学中合计转让胜通集

团 480 万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后，胜通集团的股份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份额 股份占比

1 王秀生 5,476.65 22.82%

2 刘安林 2,080.00 8.67%

3 王忠民 2,070.00 8.63%

4 王秀刚 1,489.00 6.20%

5 尚炳林 1,480.00 6.17%

6 陈勇 1,483.00 6.18%

7 王增永 1,481.00 6.17%

8 王银河 1,602.00 6.68%

9 董本杰 1,600.00 6.67%

10 尚玉蔼 485.00 2.02%

11 王春祥 1,142.00 4.76%

12 张茂强 800.00 3.33%

13 张延涛 800.00 3.33%

14 郭军 800.00 3.33%

15 山东胜通投资有限公司 1,211.35 5.05%

合计 24,000.00 100%

⑥2018 年 6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6 月 15 日，东营市永瑞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分别与王增永、尚炳林、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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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刘安林、王忠民、王春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合计受让 3006 万股胜通集团股份；东营市聚源

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分别与王银河、陈勇、王春祥、张茂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合计受

让 2000 万股胜通集团股份；东营市永源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分别与董本杰、张茂强、

张延涛、郭军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合计受让 2000 万股胜通集团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后，胜通集团的股份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份额 股份占比

1 王秀生 5,466.65 22.78%

2 东营市永瑞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3,006.00 12.53%

3 东营市聚源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 8.33%

4 东营市永源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 8.33%

5 刘安林 1,470.00 6.13%

6 王忠民 1,470.00 6.13%

7 山东胜通投资有限公司 1,253.35 5.22%

8 王银河 1,120.00 4.67%

9 董本杰 1,120.00 4.67%

10 尚炳林 1,036.00 4.32%

11 陈勇 1,036.00 4.32%

12 王增永 1,036.00 4.32%

13 王秀刚 1,036.00 4.32%

14 王春祥 800.00 3.33%

15 张茂强 50.00 0.21%

16 张延涛 50.00 0.21%

17 郭军 50.00 0.21%

合计 24,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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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1、大业股份的批准和授权

2020 年 12 月 18 日，大业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2）《关于本次重大资产交易方案的议案》；

（3）《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4）《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的议案》；

（5）《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

（6）《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7）《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整投资协议>的议案》；

（8）《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10）《关于聘请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中介机构的议案》；

（11）《关于暂不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1 年 4 月 14 日，大业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作出决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3）《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4）《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5）《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6）《关于本次交易购买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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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7）《关于本次交易购买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

议案》

（8）《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

（9）《关于公司股价波动未达到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10）《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中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

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11）《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12）《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3）《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

说明的议案》

（14）《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议案》

（15）《关于公司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1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事宜的议案》

2、交易对方获得的批准和授权

2020 年 4 月 24 日，胜通集团等十一家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管理人提交的《山东胜

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一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草案）》；

2020 年 5 月 31 日，东营中院作出裁定，批准《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一家公司合并

重整计划》，终止山东胜通集团等十一家公司的破产重整程序；

2021 年 2 月 5 日，经管理人申请，东营中院以网络会议方式召开山东胜通集团等十一家公司

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山东胜通钢帘线公司等四家公司重整投资人更换为大业股份。

2021 年 4 月 14 日，东营中院作出批复，初步确定大业股份作为山东胜通钢帘线公司等 4家公

司重整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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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此次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意见

2021 年 3 月 15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出《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

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0]138 号），决定对大业股份收购胜通钢帘线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二）就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1、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2、修订后的《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一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尚需取得东营中院裁

定批准。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程序，已经取得的上述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待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获批后，方可生效

并实施。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大业股份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胜通集团的钢帘线板块，包含

胜通钢帘线、胜通机械、胜通进出口和汇通贸易 4家公司。其中，胜通钢帘线是生产主体，胜通机

械、胜通进出口、汇通贸易系胜通钢帘线的配套公司。为适应未来经营管理需要，同时兼顾股权交

割的便利性，胜通钢帘线等 4家公司已进行股权架构调整，即由胜通集团分别直接持有胜通钢帘线、

胜通机械、胜通进出口和汇通贸易 100%股权变更为胜通集团持有胜通钢帘线 100%股权、胜通钢帘

线分别持有胜通机械、胜通进出口和汇通贸易 100%股权。调整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胜通钢

帘线 100%股权。

（一）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521755403131G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28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安林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银泰中心 C座 12层
Tel：010-85407666

邮编：100022
www.deheng.com.cn

成立日期 2003 年 10 月 10 日

营业期限 至 2023 年 10 月 09 日

住所 东营市垦利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兴路东首）

经营范围

胶管钢丝、钢帘线（非绝缘的钢铁绞股线）、胎圈钢丝、异型胎圈钢丝、切割钢丝、

镀黄铜钢丝绳、金刚石切割线、高精密钢丝、金属制品、模具加工销售；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轮胎、橡胶原辅料、钢材、木材、纸制品、电线电缆销售；

第三方物流平台服务（不含运输业务）；黄金、白银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

目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

序号 出资人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2800.00 100.00

合计 32800.00 100.00

（2）历史沿革

①设立

2003 年 9 月 27 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鲁）名称预核私字[2003]第 2131 号《企业

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企业名称为山东胜通天轮钢帘线有限公司。

2003 年 9 月 30 日，山东中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鲁中明东验字[2003]139 号《验资报

告》。经审验，截至 2003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股东缴纳的出资 8800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其中

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400 万元，占比 50%，曹超出资 2200 万元，占比 25%，曹越出资

2200 万元，占比 25%。

胜通钢帘线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通集团 4400.00 4400.00 50.00 货币

2 曹超 2200.00 2200.00 25.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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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曹越 2200.00 2200.00 25.00 货币

合 计 8800.00 8800.00 100.00 ——

②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5 年 11 月 6 日，曹超、曹越与刘安林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曹超、曹越将分别持有的

山东胜通天轮钢帘线有限公司 2200 万元股权转让给刘安林。同日，山东胜通天轮钢帘线有限公司

召开股东会，同意上述转让，并同意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后胜通钢帘线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通集团 4400.00 4400.00 50.00 货币

2 刘安林 4400.00 4400.00 50.00 货币

合 计 8800.00 8800.00 100.00 ——

③第一次增资

2007 年 5 月 13 日，胜通钢帘线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12800 万元，新

增出资 4000 万元由胜通集团以货币出资。变更完成后，胜通集团出资 8400 万元，占比 65.625%，

刘安林出资 4400 万元，占比 34.375%。

2007 年 5 月 13 日，山东中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东营分所出具鲁中明东验字[2007]004 号

《验资报告》，截至 2007 年 5 月 13 日，公司收到股东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缴纳的出资 4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胜通钢帘线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通集团 8400.00 8400.00 65.625 货币

2 刘安林 4400.00 4400.00 34.375 货币

合 计 12800.00 12800.00 100.00 ——

④第二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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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8 日，胜通钢帘线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22800 万元，新

增出资 10000 万元由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变更完成后，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出资 18400 万元，占比 80.70%，刘安林出资 4400 万元，占比 19.30%。

2009 年 6 月 4 日，东营实达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东实会所验字[2009]016 号《验资报

告》，截至 2009 年 6 月 4 日，公司收到股东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缴纳的出资 10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胜通钢帘线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通集团 18400.00 18400.00 80.70 货币

2 刘安林 4400.00 4400.00 19.30 货币

合 计 22800.00 22800.00 100.00 ——

⑤第三次增资

2011 年 2 月 15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32800 万元，新增出资

10000 万元由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变更完成后，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

资 28400 万元，占比 86.59%，刘安林出资 4400 万元，占比 13.41%。

2011 年 2 月 14 日，东营实达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东实会所验字[2011]008 号《验资报

告》，截至 2011 年 2 月 14 日，公司收到股东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缴纳的出资 10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胜通钢帘线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通集团 28400.00 28400.00 86.59 货币

2 刘安林 4400.00 4400.00 13.41 货币

合 计 32800.00 32800.00 100.00 ——

⑥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5 月 19 日，刘安林与胜通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刘安林将持有的公司 4400 万元

出资转让给胜通集团。同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上述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后胜通钢帘线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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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通集团 32800.00 32800.00 100.00 货币

合 计 32800.00 32800.00 100.00 ——

2、山东胜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东胜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521164883241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68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鞠砚章

成立日期 1996 年 06 月 09 日

营业期限 1996-06-09 至 2025-12-30

住所 垦利县胜坨镇永莘路南、胜通集团东

经营范围
机件加工(伸缩式套筒液压缸)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序号 出资人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胜通钢帘线 368.00 100.00

合计 368.00 100.00

（2）历史沿革

①公司设立

1996 年 5 月 8 日，东营市胜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关于成立“东营市大成液压机械厂”

的通知》，决定成立“东营市大成液压机械厂”。

1996 年 5 月 23 日，东营市垦利县审计师事务所出具垦审验字（1996）第 21 号《承办委托业

务报告书》，经验证，东营市大成液压机械厂注册资本 368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268 万元，流动资

金 100 万元，全部资金由东营市胜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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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改制

2005 年 12 月 14 日，胜坨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东营市大成液压机械厂”改制为山东胜通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请示的批复》，同意东营市大成液压机械厂进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将经评

估的东营市大成液压机械厂净资产 673.98 万元无偿转让给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建山东

胜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同日，胜坨镇人民政府与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净资产转让协议》，将东营市大成

液压机械厂净资产 673.98 万元及债权债务无偿转让给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山东胜

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同意将东营市大成液压机械厂资产 331.2 万元投资于新成立

的山东胜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其余计入 342.78 万元计入新公司资本公积。

2005 年 12 月 14 日，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安林签署《山东胜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山东胜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68 万元，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31.2

万元，占比 90%，刘安林出资 36.8 万元，占比 10%。

2005 年 12 月 29 日，山东中明会计师事务所东营分所出具鲁中明东验字[2005]069 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股东缴纳的 368 万元。

2005 年 12 月 30 日，垦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胜通机械核发了注册号为 370521018007560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胜通机械改制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通集团 331.20 331.20 90.00 货币

2 刘安林 36.80 36.80 10.00 货币

合 计 368.00 368.00 100.00 ——

③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11 月 1 日，胜通集团与刘安林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刘安林将持有的公司 36.8 万元

股权转让给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上述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后胜通机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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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胜通集团 368.00 368.00 100.00 货币

合 计 368.00 368.00 100.00 ——

④第二次股权转让

2021 年 3 月 17 日，胜通集团、胜通钢帘线和管理人签署《资产划入协议》，胜通集团将持有

的胜通机械股权划入胜通钢帘线。

本次股权变更后胜通机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通钢帘

线
368.00 368.00 100.00 货币

合 计 368.00 368.00 100.00 ——

3、山东胜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东胜通进出口有限公司（曾用名：东营市胜通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5217232563764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鞠砚章

成立日期 1999 年 11 月 29 日

营业期限 无固定期限

住所 东营市垦利县胜坨镇驻地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序号 出资人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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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胜通钢帘线 500.00 100.00

合计 500.00 100.00

（2）历史沿革：

①公司设立

1999 年 11 月 24 日，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大成液压机械厂召开股东会，选举

刘安林为执行董事，王春祥为监事。

1999 年 11 月 24 日，东营东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东正会验字[1999]039 号《验资报告》，经审

验，截至 1999 年 11 月 24 日，东营市胜通科工贸有限公司已收到股东投入资本 60 万元，其中，山

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40万元，占比67.67%，东营市大成液压机械厂出资20万，占比33.33%。

1999 年 12 月 22 日，取得东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东）名称预核企字[99]第 101 号《企

业名称核准通知书》，核准公司名称为东营市胜通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市胜通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通集团 40.00 40.00 67.67 货币

2

东营市大

成液压机

械厂

20.00 20.00 33.33 货币

合 计 60.00 60.00 100.00 ——

②增资

2001 年 3 月 20 日，东营市胜通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注册资本由 60 万元增

加至 5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440 万元均由胜通集团出资。变更完成后，胜通集团出资额为 480

万元，占比 96%，东营市大成液压机械厂出资 20 万元，占比 4%。

2001 年 3 月 9 日，东营德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东德会验字[2001]第 88 号《验资报告》，公司

收到股东新增加投入的资本 440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4725465.61 元，实物资产 2763081.15 元。

本次增资后东营市胜通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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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胜通集团 480.00 480.00 96.00 货币

2

东营市大

成液压机

械厂

20.00 20.00 4.00 货币

合 计 500.00 500.00 100.00 ——

③更名

2004 年 11 月 28 日，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山东胜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④股东更名

2011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股东东营市大成机械厂名称变更为山东胜通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

⑤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11 月 1 日，山东胜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胜通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山东胜通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20 万元股权转让给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日胜通进出

口召开股东会，同意上述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后胜通进出口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通集团 500.00 500.00 100.00 货币

合 计 500.00 500.00 100.00 ——

⑥第二次股权转让

2021 年 3 月 17 日，胜通集团、胜通钢帘线和管理人签署《资产划入协议》，胜通集团将持有

的胜通进出口股权划入胜通钢帘线。

本次股权变更后胜通进出口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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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胜通钢帘

线
500.00 500.00 100.00 货币

合 计 500.00 500.00 100.00 ——

4、东营市汇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东营市汇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500590341330U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鞠砚章

成立日期 2012 年 02 月 14 日

营业期限 无固定期限

住所 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 747 号 101 等 224 套房

经营范围

自营或代理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限制禁止经营的除外）；金属制品、

模具加工及销售；钢材、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建筑材料、塑料制品、

冶金炉料（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及国家限制禁止经营的除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聚酯切片、聚酯光学基膜、BOPET 光学基膜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序号 出资人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胜通钢帘线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2）历史沿革

①公司设立

2012年 2月 9日，取得东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东]登记私名预核字[2012]第 0185号《企

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名称为东营市汇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银泰中心 C座 12层
Tel：010-85407666

邮编：100022
www.deheng.com.cn

2012 年 2 月 8 日，股东胡玉泉作出股东决定，委派胡玉泉为执行董事、徐海淀为监事。

2012 年 2 月 10 日，东营实达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东实会所验字[2012]003 号《验资

报告》，截至 2012 年 2 月 10 日，公司收到股东胡玉泉缴纳的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汇通贸易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胡玉泉 1000.00 1000.00 100.00 货币

合 计 1000.00 1000.00 100.00 ——

根据胜通集团与胡玉泉签署《股权代持协议》，胡玉泉持有的汇通贸易 100%的股权为代胜通

集团持有，其中胡玉泉为名义持有人，汇通贸易的实际出资人（被代持人）及实际股东为胜通集团。

②第一次股权转让

2021 年 3 月 5 日，股东胡玉泉将 100%股权转让给胜通集团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转让无

对价，实质为胡玉泉将股权还原至被代持人胜通集团。

本次转让后，汇通贸易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通集团 1000.00 1000.00 100.00 货币

合 计 1000.00 1000.00 100.00 ——

③第二次股权转让

2021 年 3 月 17 日，胜通集团、胜通钢帘线和管理人签署《资产划入协议》，胜通集团将持有

的汇通贸易股权划入胜通钢帘线。

本次股权变更后汇通贸易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通钢帘

线
1000.00 1000.00 100.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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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000.00 1000.00 100.00 ——

（二）标的企业的主要资产

1.土地使用权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并经本所律所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胜通钢

帘线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

用权人

土地使用

权证号
面积（㎡）

使用终止日

期
坐落

取得

方式
用途 他项权利

1
胜通钢

帘线

威经国用(2012)

第 920 号

27809.00

（共用）
2070.05.16

悦海花园南区

-19 号-1803
出让 住宅 无

2
胜通

集团

垦国用(2014)第

1153 号
35186.70 2059.11.19

垦利经济开发区

胜兴路南侧、帝

纱路以北

出让 工业 无

3
胜通钢

帘线

垦国用 2006 第

309 号
248695.4 2056.10.12

垦利县经济开发

区新兴路南侧、

胜兴路北侧

出让 工业 无

4
胜通钢

帘线

鲁 2016 垦利不动

产权第 0019950
39239.80 2053.03.10

垦利区青垦路南

侧
出让 工业 无

5
胜通钢

帘线

垦国用 2006 第

349 号
98840.4 2053.12.25

垦利县中兴路北

侧
出让 工业 无

6
胜通钢

帘线

鲁 2016 垦利不动

产权第 0019952

号

26785.40 2053.03.10
垦利区中兴路

286 号
出让 工业 无

7
胜通钢

帘线

垦国用 2012 第

330 号
33331.8 2051.07.09

垦利县开发区中

兴路北侧
出让 工业 无

8
胜通钢

帘线

垦国用 2007 第

340 号
24129.6 2051.07.09

垦利县中兴路北

侧
出让 工业 无

9
胜通钢

帘线

鲁 2016 垦利不动

产权第 0017139

号

24873.70 2063.04.21
垦利区新兴路

445 号
出让 工业 无

10
胜通钢

帘线

鲁 2016 垦利不动

产权第 0017140
60411 2061.04.12

垦利区新兴路

445 号
出让 工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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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1
胜通钢

帘线

垦国用 2012 第

298 号
93332.5 2054.08.19

垦利县中兴路南

侧、市公安局以

西

出让 工业 无

12
胜通钢

帘线

鲁 2016 垦利不动

产权第 0017141
12438.70 2064.02.23

垦利区新兴路

445 号
出让 工业 无

13
胜通钢

帘线

垦国用 2012 第

118 号
20466.7 2045.03.31

垦利县民丰路东

侧、中兴路南侧
商业 工业 无

第 2项土地使用权现登记在胜通集团名下，《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该土地使用权应变更登记至

胜通钢帘线名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除上述胜通钢帘线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之外，胜通机械、胜通进出口和汇通贸易均无土地使用权。

2.房屋所有权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产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胜通钢帘线已

办理房产证的房屋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证号 坐落 用途 他项权利

1 胜通钢帘线 威房权证字第 2012025203 号
悦海花园南区-19号

-1803
住宅 无

2
胜通

集团
房权证垦房字第 034167 号

垦利县胜兴路38号1

幢,2 幢，3 幢，4幢，

5幢

工业用房 无

3 胜通钢帘线 房权证垦房字第 034166 号
垦利县胜兴路37号1

幢等 10 幢楼
工业用房 无

4 胜通钢帘线 房权证垦房字第 029449 号
垦利县中兴路 277 号

1 幢等 12 幢楼

库房、办公用

房、其他、厂房、

车间

无

5 胜通钢帘线 房权证垦房字第 029448 号
垦利县中兴路 277 号

21 幢 22 幢

其他、厂房、车

间
无

6 胜通钢帘线 房权证垦房字第 029447 号
垦利县中兴路 277 号

8 幢等 8幢楼

办公用房、库

房、其他、厂房、

车间

无

7 胜通钢帘线 房权证垦房字第 029455 号
垦利县新兴路 377

号 1 幢
办公用房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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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胜通钢帘线
鲁 2016 垦利不动产权第

0017139 号

垦利区新兴路 445

号
工业 无

9 胜通钢帘线
鲁 2016 垦利不动产权第

0017140 号

垦利区新兴路 445

号
工业 无

10 胜通钢帘线
鲁 2016 垦利不动产权第

0017141

垦利区新兴路 445

号
工业 无

11 胜通钢帘线
鲁（2016）垦利不动产权第

0019952 号
垦利区中兴路 286 号 厂房、物管用房 无

第 2项房产现登记在胜通集团名下，《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该房产应变更登记至胜通钢帘线名

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房产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除上述胜通钢帘线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之外，胜通机械、胜通进出口和汇通贸易均无自有房产。

3.未办理产权证书的房屋建筑物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评估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胜通钢帘线拥有的未办理产权证书的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所属土地证号 建筑物名称 面积（㎡）

1 垦国用（2012）第 330 号 车间 29,466.00

2

垦国用（2007）第 340 号

车间 4,160.00

3 淋浴室 1,330.00

4 厂房（原材料库） 2,441.90

5 新配电室 206.64

6

垦国用（2006）第 349号

污水处理项目 438.20

7 车间 1,210.40

8 新成品库 1,050.00

9 垦国用（2012）第 298 号 车间 133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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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车间 7249.95

11 车间 8441.07

12 车间 10828.76

13 车间 14456.23

14 门卫 104.00

15

垦国用（2014）第 309号

锅炉房 551.23

16 空气压缩机房 399.26

17 南大门及门卫 66.00

18 循环冷却水泵房 207.50

19

鲁（2016）垦利不动产第

0017140号

回收池、泵站 825.60

20 酸站 282.65

21 变电站 546.00

22 鲁（2016）垦利不动产权证第

0019952号

办公区 545.00

23 车棚 1,152.00

24

垦国用（2014）第 1153号

地下车库 1,324.80

25 自行车棚 468.00

26 门卫 267.60

27 北大门、传达室 33.00

28 淋浴室 655.02

29

垦国用（2012）第 118号
泵房 96.00

30 车库 1,176.00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银泰中心 C座 12层
Tel：010-85407666

邮编：100022
www.deheng.com.cn

31 小锅炉房 24.50

（1）编号5-6、14-31的房产主要为门卫室、锅炉房、泵房、空调机房、车棚等厂房的附属建

筑物或构筑物，面积较小，标的公司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因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房屋总面积占比

较低，且均为辅助用房，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不会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实质不利影响。

（2）编号1-4、7-13的房产存在部分建设、竣工验收手续缺失的情况，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标的公司正在积极补办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即可办理不动产权证。

4.专利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胜通钢帘线拥有的专

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权期限

1 2013100264715 胜通钢帘线 发明专利 胎圈钢丝外绕机
2013.01.24-20

33.01.23

2 2013100263962 胜通钢帘线 发明专利 分盘收线机
2013.01.24-20

33.01.23

3 2012105721341 胜通钢帘线 发明专利

一种钢帘线焊接

点破断力手动检

测装置

2012.12.26-

2032.12.25

4 2016112649799 胜通钢帘线 发明专利

一种排线自动补

充方法及排线设

备

2016.12.30-

2036.12.29

5 2018102351161 胜通钢帘线 发明专利
一种缆型胎圈缠

绕机

2018.03.21-

2038.03.20

6 2017209951444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钢丝拉拔收

线机的安全防尘

装置

2017.08.10-

2027.08.09

7 2011201850185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钢帘线翻转检测

台

2011.06.03-

2021.06.02

8 2017205059208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角度轮芯轴

拆卸装置

2017.05.09-

2027.05.08

9 2017205885693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钢丝吹扫装

置

2017.05.25-

2027.05.24

10 2017210192416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直拉机多级 201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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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粉装置 2027.08.14

11 2017202096370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钢帘线不良

品检测装置

2017.03.06-

2027.03.05

12 2017202093620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防止钢丝线

抖动的装置

2017.03.06-

2027.03.05

13 2016212850938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钢帘线弓高

和扭转的自动检

测装置

2016.11.28-

2026.11.27

14 2016210053635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润滑液液体

分流装置

2016.08.31-

2026.08.30

15 2016207710877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线材表面清

洁过线装置

2016.07.21-

2026.07.20

16 2016207162054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胎圈钢丝包

铁托盘

2016.07.08-

2026.07.07

17 201620771074X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可调式空工

字轮存放架

2016.07.21-

2026.07.20

18 201620595805X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镀铜阴极辊
2016.06.20-

2026.06.19

19 2016205958134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移动计米器
2016.06.20-

2026.06.19

20 2016205958149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三维波高检

测仪

2016.06.20-

2026.06.19

21 2016201286439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润滑器沉淀

罐

2016.02.19-

2026.02.18

22 201521063133X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工字轮法兰

校准装置

2015.12.21-

2025.12.20

23 2015210253514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研磨针长度

校准装置

2015.12.11-

2025.12.10

24 2015205817860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水箱拉丝机

防旋涡装置

2015.08.05-

2025.08.04

25 2015205818666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胎圈钢丝涂

覆涂层装置

2015.08.05-

2025.08.04

26 2014202658444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胎圈钢丝工字轮

打包机

2014.05.23-

2024.05.22

27 2012207220507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钢帘线捻股

机张力调整装置

2012.12.25-

2022.12.24

28 201420060067X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双捻机光杆钢带
2014.02.10-

2024.02.09

29 201220722048X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挡片式断线 201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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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器 2022.12.24

30 2012207262891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钢帘线外绕

机

2012.12.26-

2022.12.25

31 2012207220494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捻股机用计

米装置

2012.12.25-

2022.12.24

32 2012202616349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钢帘线成品

工字轮吊具

2012.06.05-

2022.06.04

33 2012202616226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钢帘线捻股

机、外绕机防跳线

检测器

2012.06.05-

2022.06.04

34 201120184826X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钢丝扎尖机
2011.06.03-

2021.06.02

35 2013200379644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螺旋六角胎圈
2013.01.24-

2023.01.23

36 2011200446391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异型胎圈钢丝
2011.02.16-

2021.02.15

37 2013201135755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工程巨胎用组合

结构胎圈

2013.03.13-

2023.03.12

38 2013200379502 胜通钢帘线 实用新型专利 螺旋复合胎圈
2013.01.24-

2023.01.23

5.商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胜通钢帘线无注册商标。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约定，以下注册商标所

有权人将由胜通集团变更为胜通钢帘线。

序号 商标 类别 证书号 有效期 注册地

1 6 4220998 2017.03.21-2027.03.20 中国

2 6 12696696 2015.06.21-2025.06.20 中国

3 17 12695148 2015.03.21-2025.03.20 中国

4 16 12695367 2015.02.07-2025.02.06 中国

5 16 12695480 2014.11.28-2024.11.27 中国

6 16 12695549 2015.04.07-2025.04.06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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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24730587 2018.07.07-2028.07.06 中国

8 6 01814828 2017.01.01-2026.12.31 中国台湾

9 6 01814827 2017.01.01-2026.12.31 中国台湾

10 17 01815458 2017.01.01-2026.12.31 中国台湾

11 17 1321534 2016.06.12-2026.06.12 马德里商标

12 6 1379614 2016.06.12-2026.06.12 马德里商标

13 6 1194595 2013.12.24-2023.12.24 马德里商标

14 6 1413748 2018.04.30-2028.04.30 马德里商标

注：证书号为“4220998”的“胜通”商标为驰名商标。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上述商标应于《重整投资协议》生效之日起 3个月内变更登记至胜通

钢帘线名下。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胜通集团和胜通钢帘线已就上述商标变更签署协议，并已向有

权部门提交商标变更申请，但尚未完成变更登记手续。

除上述商标外，胜通机械、胜通进出口和汇通贸易均无注册商标。

6.著作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胜通钢帘线拥有的著作权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类型 证书号 名称

1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软著登字第 1752612 号 自动发货系统 1.1.1.20160630-beta

2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软著登字第 1752611 号 设备管理软件 1.1.1.20160412-beta

除上述胜通钢帘线拥有的著作权外，胜通机械、胜通进出口和汇通贸易均无著作权。

7.域名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胜通钢帘线的域名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域名所属注册机构 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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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nton.com 阿里巴巴云计算（北京）有限公司 2008.08.14-2021.08.14

2 sntonsteelcord.com 中企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06.16-2026.06.16

除上述胜通钢帘线拥有的域名外，胜通机械、胜通进出口和汇通贸易均无域名。

（三）标的公司的业务许可及资质情况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业务资质许可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标的公司拥有以下许可或资质：

序号 公司名称 资格/资质名称 证书编号 有限期截至日

1 胜通钢帘线 排污许可证 91370521755403131G001V 2023.07.14

2 胜通钢帘线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00221E30514R3M 2024.02.22

3 胜通钢帘线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00221S20454R3M 2024.02.22

4 胜通钢帘线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
CHN—19089/TS 2021.06.11

5 胜通钢帘线
ISO9001:2015 管理体系

标准认证
CN034286 2023.12.26

6 胜通钢帘线 实验室认可证书 CNASL6142 2022.04.01

7 胜通钢帘线
LATF16949-第一版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
CHN-22336-LATF 2023.12.23

8 胜通机械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913705211648832417001X 2025.11.15

9 胜通进出口 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705952205 长期

10 汇通贸易 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705964932 长期

（四）标的公司的税务

根据《审计报告》，标的公司现在适用的主要税种和税率的情况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法定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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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应税收入 16%、1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

企业所得税 应纳所得税额 25%

（五）标的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标的公司的说明、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www.gsx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人民法院公告网

（https://rmfygg.court.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信用

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及走访东营中院、垦利区人民法院、东营仲裁委员

会，截至2021年3月31日，标的公司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案件或受到行政处罚情况如下：

（一）尚未了结的诉讼情况

序号 原告 被告 基本案情 诉讼进展情况

1 杭仁华 胜通钢帘线

2021年 1月 26日，因劳动合同纠纷，

杭仁华将胜通钢帘线诉至垦利区人

民法院，请求判令胜通钢帘线给予经

济补偿 218,156.09 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本案正在审理之

中。

2 张鹏 胜通钢帘线

2021 年 3 月 7 日，因劳动合同纠纷，

张鹏将胜通钢帘线诉至东营中院，请

求判令：1.胜通钢帘线支付自 2019

年 7 月至今的工资 106，940 元，并

恢复原告工作岗位及工资待遇；2.

胜通钢帘线支付原告自 2006 年 4 月

至今的加班工资共计 100,000 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本案正在审理之

中。

3
东营市敏迪科工

贸有限责任公司
胜通钢帘线

2021 年 3 月 19 日，因合同纠纷，东

营市敏迪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将胜

通钢帘线诉至垦利区人民法院，请求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本案正在审理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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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1.胜通钢帘线向原告支付价值

18290217.79 元的钢帘线；2.胜通钢

帘线自 2021 年 1 月 8 日起至实际交

货日止向原告支付赔偿金。

4 胜通钢帘线
山东多路驰橡胶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0 日，因合同纠纷，胜

通钢帘线将山东多路驰橡胶股份有

限公司诉至垦利区人民法院，请求判

令：被告向胜通钢帘线支付货款

6687473.80 元及利息。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本案正在审理之

中。

上述第 1、2项诉讼为职工债权确认之诉，根据《合并重整计划》及《重整投资协议》约定，

为保证合并重整计划的顺利实施及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工权益通过预留资金方式处理。预留资金由

标的公司管理，专款专用于职工权益。合并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届满后，仍由标的公司管理使用，

负责后续事宜处理并承担相关全部费用。不会对胜通钢帘线的持续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对

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上述第 3项诉讼尚在审理之中，最终裁判结果尚不明确且涉案标的金额占胜通钢帘线营业收入

比重约为 2%，占比较小。不会对胜通钢帘线的持续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对本次交易不构

成实质性障碍。

根据《审计报告》，上述第 4项诉讼中胜通钢帘线对山东多路驰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未收回的货

款已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不会对胜通钢帘线的持续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对本次交易不构

成实质性障碍。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诉讼不构成重大诉讼，不会对胜通钢帘线的持续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二）仲裁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标的公司不存在尚未了解的仲裁案件。

（三）行政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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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相关政府部门，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标的公司及子公司主要存在以下行政处罚：

1.汇通贸易因所属期为 2019-04-01 至 2019-04-30 的印花税未申报与所属期为 2020-12-01 至

2020-12-30 的增值税未申报，被东营区税务局分别罚款 100 元；

2.胜通进出口因 2020 年 11 月份增值税逾期申报，被垦利区税务局罚款 100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

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报告表和有关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

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山东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对于未及时申报税

款的行为情节一般的，对法人每次处罚款 100 元，最高不超过 500 元。胜通进出口与汇通贸易的罚

款金额为 100 元，属于一般情节。同时根据胜通进出口与汇通贸易出具的说明，上述违法行为系公

司处于破产重整期间，人员变动较大，因员工疏忽，并非主观故意之情形，胜通进出口与汇通贸易

均已按照要求足额缴纳罚款并进行了内部整改，确保不再发生其他类似行为。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胜通进出口与汇通贸易已按时足额缴纳罚款并进行整改，上述处罚不会

对标的公司的业务开展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上述税务违法行为情节一般，不属于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综上所述，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标的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五、本次交易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

根据《重组报告书》以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交易不涉及变更大

业股份、交易对方和标的公司各自原有债权债务的享有和承担方式，即大业股份、交易对方和标的

公司各自原有债权债务仍依法由其各自享有和承担。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改变相关各方自身债权债务的享有和承担方式，不存在法律

障碍和风险。

六、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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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目标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

大业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

交易违规的情形。

2、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

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

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依法履行相关内部决策批准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交易条

件公平，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

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如未来上市公司预计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持续发

生交易的，本人将采取有效措施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对持续性关联交易的长效独立审议机制、细化信

息披露内容和格式，并适当提高披露频率。

3、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将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

(二)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大业股份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大业股份与

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同业竞争。大业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大业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

均未直接或间接生产、开发任何与大业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产品，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大业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大业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

将不直接或间接生产、开发任何与大业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产品，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大业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大业股份及其控股子

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3、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将继续履行之前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

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将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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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述承诺在本人作为大业股份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七、信息披露

根据大业股份的公开信息披露内容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大业股份已经根据《证券法》、《重组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以下信息披露：

2020 年 12 月 18 日，大业股份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披露公司拟通

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持有的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山东胜通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山东胜通进出口有限公司、东营市汇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 4家全资子公司 100%

股权。

2020 年 12 月 22 日，大业股份发布《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披露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2021 年 1 月 22 日，大业股份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披露大业股份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情况。

2021 年 2 月 24 日，大业股份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披露大业股份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情况。

2021 年 3 月 17 日，大业股份发布《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的公告》。

2021 年 3 月 23 日，大业股份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披露大业股份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情况。

2021 年 4 月 14 日，大业股份发布《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披露第四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大业股份就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依照《重组管理办法》履行了现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大业股份尚须根据项目进展情况，

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大业股份作为当事方的合同、协议或安排。

八、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条件

本所经办律师根据《重组管理办法》逐条核查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并形成如下意见：

（一）根据《重组报告书》、公司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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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根据《重组报告书》、公司的书面说明，本次以现金认购标的资产不涉及公司总股本、

股东人数及社会公众股持有股份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及持股比例

保持不变，公司仍具备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根据《重整投资协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评估报告》及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所涉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

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四）根据《重组报告书》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股权权

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因

此在本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所述法律程序得到适当履行的情形下，目标资产权属转移将不存在法律

障碍和风险，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根据《重组报告书》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

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六）根据《重组报告书》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大业股份在

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

（七）根据《重组报告书》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对大业股份的法

人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大业股份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条件，大业股份具备申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性条件。

九、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窦勇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11,138.40 万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38.42%，公司实际控制人窦宝森、窦勇父子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17,328.244 万股股份，

占公司本次交易前总股本 59.77%。本次重组前 36 个月，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本次重组的交易

对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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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十、证券服务机构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大业股份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为国金证券，法律

顾问为本所，审计机构为中兴华，评估机构为中联评估。

（一）根据国金证券获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201961940F）和《经

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流水号：），国金证券具有担任大业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资

格。

（二）根据本所获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556860401R）

和年度检验记录，本所具有作为大业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资格。

（三）根据中兴华获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82881146K）、《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11000167）、《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

号：000368，证书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中兴华具有为大业股份出具《审计报告》和《审

阅报告》的资格。

（四）根据中联评估获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26822A）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证书编号：0100001001），及《变更备案公告》（京财资评备

[2020]0025 号）予以备案，中联评估具有为大业股份出具《评估报告》的资格。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上述证券服务机构具有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相关服务的适当

资格。

十一、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买卖股票的自查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消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消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期间为首次披露重组事项前 6 个月至本次交

易之重组报告书披露前一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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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易对方及其相关人员；

3.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

4. 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重大资产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5. 前述各项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三）核查对象在核查期间买卖大业股份股票的情况及说明

根据本次交易各方提供的知情人名单、相关公司和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和买卖股票的情况说明，

除以下情形外，前述其他核查对象在本次交易核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大业股份股票的情形。

1.大业股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姓名
买卖情况

交易日期 买入（股） 卖出（股）

王金武 2020/11/17～2020/12/8 - 90,900

窦万明 2020/11/17～2020/12/8 - 66,400

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披露《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王金武先生、窦万明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各自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合计将减持不超过 157,430 股的本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43%。

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披露《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

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王金武先生、窦万明先生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8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分别累计减持 90,900 股、66,400 股公司股票。

202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披露《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前终止减持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王金武先生、窦万明先生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8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分别累计减持 90,900 股、66,400 股公司股票。本次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未完成减持的股份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将不再减持。

大业股份董事兼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王金武以及董事兼副总经理窦万明就上述买卖股票的行为

出具说明和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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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因个人资金需求在自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行为，系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并按照已公告的减持计划实施，减持期间，上市公司已及时披露了本人减持股份方式、价格区间、

数量、进展等信息。本人在自查期间减持股份与本次交易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

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情形，亦从未向本人直系亲属泄露有关大业股份本次重组的任何内幕信息。

自本说明出具之日至大业股份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大业股份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期间，本人及

本人近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

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大业股份的股票。

本人承诺，上述买卖大业股份股票的行为不涉及内幕交易。”

2.大业股份副总经理宫海霞父亲宫建本

买卖人姓名
买卖情况

交易日期 买入（股） 卖出（股）

宫建本

2020.06.18 - 4,000

2020.06.19 1,000 -

2020.06.22 7,860 -

2020.06.23 - 7,860

2020.06.24 10,000 -

2020.06.29 10,000 -

2020.06.30 - 5,000

2020.07.03 - 4,000

2020.07.06 3,000 3,000

2020.07.07 5,000 3,000

2020.07.08 15,000 3,000

2020.07.13 - 5,000

2020.07.15 - 7,000

2020.07.16 - 3,000

2020.07.17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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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0 - 200

2020.07.23 1,000 -

2020.07.28 - 800

2020.07.29 - 400

2020.08.10 5,100 -

2020.08.11 1,000 3,700

2020.08.12 - 1,000

2020.08.21 1,000 -

2020.08.27 2,000 2,000

2020.09.04 - 2,000

2020.09.07 3,000 -

2020.09.22 4,000 -

2020.09.23 - 3,000

2020.09.24 2,000 -

2020.09.25 1,000 -

2020.10.09 - 2,000

2020.10.15 4,000 3,000

2020.10.16 - 2,000

2020.10.19 3,000 4,000

2020.10.21 4,000 2,000

2020.10.22 - 5,000

2020.10.23 - 1,000

2020.10.26 4,000 -

2020.10.28 1,000 -

2020.11.03 - 1,000

2020.11.05 2,000 4,000

2020.11.06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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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9 - 2,000

2020.11.10 1,000 1,000

2020.11.12 - 2,000

大业股份副总经理宫海霞对其亲属的上述买卖股票行为出具说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担任大业股份副总经理。本人未参与大业股份本次交易方案的制定及决策，在大业股份

本次交易首次披露重组事项前并不知悉该事项。本人直系亲属于核查期间买卖大业股份股票的行为

系其依据对证券市场、行业的判断和对大业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判断而为，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

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亦从未向本人直系亲属

泄露有关大业股份本次交易的任何内幕信息。在大业股份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大业股份宣布终止该

事项实施期间，本人及本人近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大业股份的股票。”

3.胜通钢帘线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安林直系亲属刘伟

买卖人姓名
买卖情况

交易日期 买入（股） 卖出（股）

刘伟

2020-12-17 53,380 -

2020-12-30 4,200 -

2021-01-07 4,500 -

2021-01-11 8,400 -

2021-01-14 2,100 -

2021-03-03 - 2,000

2021-03-04 - 7,000

2021-03-05 - 5,000

2021-03-08 - 2,000

2021-03-11 - 5,000

2021-03-12 - 8,000

2021-03-16 -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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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7 - 2,000

2021-03-18 - 5,880

2021-03-24 - 2,000

2021-03-25 - 19,700

胜通钢帘线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安林对其亲属的上述买卖股票行为出具说明和承诺如下：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作出(2019)鲁 05 破 36-46 号之五民事裁定

书，裁定上述标的公司股东不再享有对上述标的公司的任何股东权益，上述标的公司的股权实质由

重整管理人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管理。上述标的公司的破产重整均由管理人负责，本人作为山

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从未参与本次交易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工作，也未参与本次

交易方案的制定及决策，在大业股份签订《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等重整投资协议》且首次披露

重组事项前并不知悉该事项。

本人从未向直系亲属泄露有关大业股份本次交易的任何内幕信息。本人直系亲属刘伟于核查期

间买卖大业股份股票的行为系其基于对钢帘线行业的了解以及对股票市场行情的独立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说明出具之日至大业股份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大业股份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期间，本人及

本人近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

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大业股份的股票。

本人承诺，上述买卖大业股份股票的行为不涉及内幕交易。”

4.胜通机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宗杰

本人姓名
买卖情况

交易日期 买入（股） 卖出（股）

王宗杰 2020 年 12 月 19 日 200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况，王宗杰出具《关于买卖大业股份股票的说明》，其作出如下声明和承

诺：本人对上述买卖股票行为出具说明和承诺如下：“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作出(2019)鲁 05 破 36-46 号之五民事裁定书，裁定上述标的公司股东不再享有对上述标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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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任何股东权益，上述标的公司的股权实质由管理人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管理。上述标的公

司的破产重整均由管理人负责，本人作为山东胜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从未参与

上述标的公司的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工作，也未参与大业股份本次重组方案的制定及决策，在大业股

份签订《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等重整投资协议》且首次披露重组事项前并不知悉该事项。

本人于核查期间买卖大业股份股票的行为系本人看好标的公司发展前景和置入大业股份后大

业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判断而为，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且前述交易发生在本次重组首次披露重组事

项之后，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亦从未向本人直系亲属泄露有关大业股份

本次重组的任何内幕信息。

自本说明出具之日至大业股份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大业股份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期间，本人及

本人近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

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大业股份的股票。本人承诺，上述买卖大业股

份股票的行为不涉及内幕交易。”

本所律师认为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组事项前 6 个月，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除上

述情况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组事项前 6 个月不存在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此外，上市公司已向中登公司就相关人员自首次披露重组事项至本次交易之重组报告书披露前

一日买卖股票记录的申请查询，如有变化将就查询结果进行补充披露。

十二、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交易方案尚须提

交大业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东营中院裁定批准修改之后的《合并重整计划》后方可实施。

（二）大业股份具有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其他各参与方具

备进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三）就本次交易已经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待生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银泰中心 C座 12层
Tel：010-85407666

邮编：100022
www.deheng.com.cn

效条件成就后将依法生效。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五）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取得大业股份董事会及交易对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授权和批准；

尚需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取得大业股份股东大会批准。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除尚待大业股份股东大会批准及本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与授权”所述就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外，就该项交易大业股份

已经履行了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审批程序以及目前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损害大业股

份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大业股份作为当事方的合同、协议或安排。

（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对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规定的原则和实质

性条件。在有关协议的签署方切实履行协议各项义务的情况下，在取得本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与授权”中所述就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外，实施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八）参与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活动的证券服务机构具备必要的资格。

（九）大业股份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依照《重组管理办法》履行了现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大

业股份尚须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自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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